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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民字〔2022〕94 号

各相关股室、区儿童福利院：

根据民政部、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《儿童福利机构档案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民发〔2019〕130 号）文件精神，儿童

在进入儿童福利院、在儿童福利院、离开儿童福利院三个阶

段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应当归档。现根据渝水区儿

童福利院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渝水区儿童福利院档案管理办法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渝水区民政局

2022 年 9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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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进入儿童福利院

儿童进入福利院前要按照以下步骤开展相关工作。

1.捡拾弃婴、儿童报案证明。此证明必须由捡拾地所在

公安机关出具，并加盖公章。

2.入院登记。福利院工作人员根据儿童情况填写儿童入

院登记表，接收该儿童进入儿童福利院生活。儿童入院登记

表包括姓名、性别、进入儿童福利院的时间、照片、健康状

况等。

3.体检证明。对新入院的儿童应进行全方位的身体检查，

对儿童的身体状况进行健康评估，并建立相关档案。

4.DNA 检查。对新入院的儿童进行 DNA 序列检查，并在

公安系统的失踪人口进行 DNA 序列对比，查找该儿童的亲生

父母。

5.登报公告。在市级以上的媒体或者报纸登报公示 2 个

月。

二、生活在儿童福利院

儿童在福利院生活期间，应根据儿童实际情况，归档以

下材料。

1.户口本。儿童入院登记后，对儿童身份进行户口登记，

户口登记页复印一份在儿童档案中归档。

2.残疾证。儿童身体有残疾的，应根据三级甲等以上医



— 3 —

院的体检证明，在残联部门办理残疾证。

3.社保卡。根据儿童户口本，对儿童进行社保卡登记，

复印件应在儿童档案中归档。

4.预防接种记录。院内儿童应接种国家规定必须接种的

疫苗。

5.健康档案。对在院儿童应每两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

健康检查，检查结果归档处理。若有生病住院、手术治疗的

儿童，应包括入院手续、出院记录、病情主要结论等相关材

料。对在儿童福利院内就医的儿童，由院内医生对每个儿童

建立一人一病历，并归档留存。

6.康复记录。对院内的儿童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后，应

编入在院的康复班级，康复老师每年对该儿童进行一次康复

总结。

7.受教育记录。能进入正常学校就读的孩子，应送入正

常学校就读，能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孩子，应送入特教

学校就读，其余孩子应进入院内的特教班、融合班进行教育

学习。学习档案应每年进行一次总结归档。

8.家庭寄养记录。有在家庭寄养的孩子，应包括寄养家

庭的基本信息表、寄养家庭评估报告、家庭寄养协议、护理

医疗康复记录或者相关治疗记录、儿童福利院探访记录、年

度家庭寄养工作评价、解除寄养申请、解除寄养通知书等相

关材料归档。

9.探访记录。有在医院住院的儿童，儿童福利院要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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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人员进行探访。通过实地探访、电话咨询等方式，了解

儿童在院治疗、身体康复、生活等情况，并对探访情况做好

相关记录。

三、离开儿童福利院

当福利院儿童被国内外家庭收养、转院、死亡或成年时

要按有关规定完善相关档案。

（一）离院类别。

1.儿童收养。院内儿童被国内外家庭收养的，应依法办

理收养手续，收养手续材料应在档案中归档。

2.儿童转院。儿童转入其他儿童福利机构生活时，业务

档案一并移交，并留存一份副本。

3.儿童死亡。儿童死亡的应保存负责救治或者调查的医

疗卫生机构签发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或者由

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、户口注销等相关材料。儿童

福利院向渝水区民政局提交情况报告。儿童死亡后，院内工

作人员联系殡仪馆，转运遗体进行遗体火化，并保存火化证

明。

4.儿童成年。院内儿童年满 18 岁以后，有条件的儿童

可进入社会生活；没有条件进入社会生活的，应转入特困人

员继续供养。

（二）儿童类别。

根据儿童的性质，将业务档案分成五类，分别用 A、B、

C、D、E 作为类别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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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无法查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儿童

B：父母死亡或者宣告失踪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

格的人的儿童

C：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

人的儿童

D：人民法院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

E:其他儿童。

（三）业务档案的整理归档。

1.业务文件材料以儿童为单位归档

2.全宗号：为国家综合档案馆给立档单位编制的代码

3.档案门类代码：统一标注为“ZY.ET”（“专业.儿童”）

4.类别：用大写的字母 A、B、C、D、E 表示

5.卷号：按照类别以儿童进入机构时间先后，用阿拉伯

数字顺序编号，每个儿童一个卷号，不重复。

6.在卷内文件首页上端空白处加盖归档章，并填写有关

内容。

7.每卷文件材料按照顺序装入档案盒，并编制盒内文件

目录、盒内备考表、填写档案盒封面、盒脊的项目。

8.业务档案保管期限为永久。

本办法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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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余市渝水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9月 7日印发


